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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類    財政贊助  

 

4. 作為議員/委員會成員時，你或你的配偶有否由於你是議員 /委員會

成員的關係，曾收受來自任何人士或組織的財政贊助 (須說明該項贊

助是否包括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付予該議員 /委員會成員或其配偶的

款項，或給予該議員 /委員會成員或其配偶的實惠或實利 )  

 

 有  否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註 : (a)  議員 /委員會成員應向其配偶查詢所需資料，以便及早詳盡地登記有關財

政贊助的利益。  

(b)  「實惠」一詞指 (i)議員在一年內 (每年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從
單個來源收受超過其作為區議員每年酬金 *5%的利益 (*不包括區議員所
得的各項用以支付議員事務開支的津貼 /開支償還款額，以及醫療津
貼 )；或 (i i)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000 元的實惠。  

(c)  任何免費獲得或以低於市民一般須付的價格獲得的實惠或實利亦包括在
內。  

(d)  如捐贈人為公司，請簡述其業務性質。  

(e)  議員 /委員會成員從所屬政治團體 (*)獲得的贊助，則只須登記從所屬政治
團體直接獲得的「財政贊助」利益，這些須予登記的利益包括每月港幣
5,000 元或以上的現金資助。議員 /委員會成員須根據本身所知的有關情
況，考慮接受某項財務贊助會否觸犯《防止賄賂條例》 (第 201 章 )。  

* 「政治團體」的定義與《社團條例》（第 151 章）中「政治性團體」
的定義一致。《社團條例》中的有關定義引述如下：  

「政治性團體」指：  

( i)  政黨或宣稱是政黨的組織；或  

( i i) 其主要功能或宗旨是為參加選舉的候選人宣傳或作準備的組織。 

 

若有的話，請列明詳情。  

 

新民黨以現金贊助舉辦地区活動 

 

 

 

 

 

 

 

 

簽署: 

  

日期: 20/12/2017 

 

區議會名稱： 沙田區議會  議員 /委員會成員姓名：  陳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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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類    海外訪問  

5.  作為議員 /委員會成員時，你或你的配偶有否由於你是議員 /委員會

成員身分有關或由該身分，到香港以外訪問或旅遊，而該次訪問或

旅遊的費用並非全數由該議員 /委員會成員或公費支付 (須說明該項

贊助是否包括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付予該議員 /委員會成員或其配偶

的款項，或給予該議員 /委員會成員或其配偶的實惠或實利 )？  

 

 有   否 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若有的話，請在下面表格內提供詳情。  

 
註 : (a)  議員 /委員會成員應向其配偶查詢所需資料，以便登記有關海外訪問的利

益。  

(b)  在登記有關香港以外的訪問或旅遊時，請註明訪問或旅遊的日期、國家

或地區、目的、贊助人姓名、參加的理由及收受利益的性質(請註明有

關利益是否與提供旅費、住宿及／或膳宿津貼有關)。屬於這類別的利

益須在訪問或旅遊結束後 14 個淨工作日內予以登記。  

 

詳細資料   

贊助人姓名   

 

廣東省從化區政府 

 

 

 

廣東省東莞市政府 

 

訪問日期   8-9/7/2017 30-31/7/2017 

訪問的國家／地方  廣東從化 廣東東莞 

訪問目的  考察 考察 

參加訪問的理由  了解內地相關設施 了解大灣區相關情況 

收受利益的性質 (請註明有關

利益是否與提供旅費、住宿及

／或膳宿津貼有關 ) 

住宿、膳食、交通 住宿、膳食、交通 

 

 

簽署: 

  

日期: 20/12/2017 

 

區議會名稱： 沙田區議會  議員 /委員會成員姓名：  陳敏娟  
   


